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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作为协调流域上下游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核心政策工具，在推动区域可持续发

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系统梳理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发展背景，深入剖析其与流域治理之

间相互支撑、协同推进的内在关系，并选取新安江、渭河、闽江等具有代表性的流域作为典型案例，全

面分析不同流域在生态补偿实践中的模式设计、实施路径与实际成效。研究表明，科学完善的生态补偿

机制能够有效激发上游地区生态保护的内生动力，显著改善流域水质状况、加速生态修复进程，同时为

绿色产业培育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同提升。最后，本文从优化补偿方式、

规范资金分配、强化多元协同、拓宽融资渠道四个关键维度，提出针对性的完善建议，旨在为流域生态

补偿机制的长效化、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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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re policy instrument coordinating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
tween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regions, the watersh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promoting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ystem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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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y review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watersh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delves into 
their mutually reinforcing relationship with basin governance, and selects representative basins 
such as the Xin’an River, Weihe River, and Minjiang River as case studies. The analysis comprehen-
sively examines model designs,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and practical outcomes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ractices across different watersheds.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scientifically 
sou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endogenous incentives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upstream areas, significantly improve water quality, accelerat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cesses, and provide robust support for green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reby achiev-
ing synergistic enhancement of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Finally, this study proposes tar-
gete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from four key dimensions: optimizing compensation methods, 
standardizing fund allocation, strengthening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and expanding fi-
nancing channels. These recommendations aim to offer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guid-
ance for the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of watersh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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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发展背景 

生态补偿(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ES)作为平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核心工具，其国际研

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国际林业研究中心(CIFOR)等机构将其定义为“基于自愿交易，生态服务提供者

因维持或提升生态服务而获得补偿”，相关实践多聚焦森林碳汇、湿地净化等单一生态服务，且市场化

交易占比高。有国外学者认为：“生态补偿是一种旨在利用市场力量获得更为有效的环境结果的经济手

段。”[1]国内研究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步，学者们广泛开展了以水环境质量作为补偿控制阈值，基于水

质或水环境指标与质量标准、补偿价值之间响应关系的补偿机制研究[2]-[4]，代表性的成果包括水环境污

染损害补偿、水环境治理与恢复补偿、污染水体稀释补偿等。但现有研究仍存在局限：一是理论框架碎

片化，多孤立分析补偿标准或资金来源，未整合行动者、制度规则等核心要素；二是实践研究缺乏数据

支撑，对生态补偿的效益量化不足；三是立法研究滞后，尚未形成覆盖全流域的统一法律体系。本文针

对上述不足，通过补充实证数据与立法建议，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中，随着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人类生产、生活产生的大量废污水对河

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5]。流域生态系统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生态环境问题逐渐凸显并成为制约区

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瓶颈。工业生产排放的大量废水、城乡居民生活污水的无序排放，以及农业生产中化

肥农药流失、畜禽养殖污染等农业污染，共同导致流域水质持续恶化，部分流域甚至出现水体黑臭、溶

解氧骤降等严重问题。与此同时，水资源过度开发、植被破坏等行为进一步加剧了水生态系统的退化，

生物多样性锐减，河流的调蓄洪水、净化水质、维持生态平衡等核心服务功能大幅削弱，不仅威胁到流

域内居民的饮水安全与身体健康，也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是构建促进流域上下游之间协同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制度保障，是实现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效益和经

济效益的“双赢”的重要途径[6]。 
从流域空间格局来看，上下游地区存在显著的经济发展差异与生态利益失衡问题[7]，这一矛盾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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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流域协同治理的关键症结。上游地区通常地处生态屏障区，拥有丰富的森林、湿地等自然资源，是

流域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的核心区域，承担着维护流域生态安全的重要责任。但受地理区位、产业基础

等因素限制，上游地区经济发展普遍相对滞后，产业结构以农业、传统工业为主，经济增长对资源开发

的依赖度较高。而下游地区往往凭借便利的交通条件、完善的产业体系，成为流域内经济发展的核心区

域，是水资源、生态产品的主要受益区，享受着上游生态保护带来的水质保障、生态安全等红利。这种

“上游保护、下游受益”的格局，导致上游地区在承担生态保护成本(如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发展、投

入资金开展生态修复等)的同时，却未能充分分享生态保护带来的经济收益，而下游地区则在获取生态红

利时，未足额承担相应的生态保护成本。这种生态保护成本与收益的空间错配，严重挫伤了上游地区生

态保护的积极性，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以牺牲环境换取短期经济增长”的短视行为，进一步加剧了流域

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亟需建立科学合理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协调上下游地区的利益关系，破解“保

护者吃亏、受益者免费”的困境，为流域治理提供制度保障，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共进。 
近年来，国家层面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为流域生态补

偿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撑与法律依据。2015 年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要求“完善重点领域生态补偿机制，包括流域生态补偿”，并对补

偿标准制定、资金来源、实施路径等作出具体部署。此后，《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等流域专项法

律法规先后颁布实施，进一步将流域生态补偿纳入法治化轨道，明确了上下游地区的生态保护责任与补

偿义务。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各省市纷纷结合本地实际，开展流域生态补偿的探索与实践，形成了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推动流域生态补偿从“政策倡导”向“实践落地”加速转变。 
从流域管理模式演进来看，传统的流域管理往往聚焦于水资源开发利用(如修建水库、灌溉工程)与防

洪减灾等工程性措施，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足，导致“重开发、轻保护”“重工程、轻管理”的

问题较为突出，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问题。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深入人心，

人们对流域生态系统的认知不断深化，逐渐意识到流域是一个“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需要采

用综合、协调、系统的管理模式。随着我国生态环境建设进程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完善流域生态保护和

环境治理的政策体系，已成为全国流域综合管理的现实需求[8]。生态补偿机制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调节

手段，能够与行政管制、法律约束等手段形成互补，通过经济激励引导各地区、各主体主动参与生态保

护，推动流域管理从“单一治理”向“综合协同治理”转型，最终实现流域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与可持续

发展。此外，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应坚持“市场化、多元化”方向[9]，吸收生态补偿的其他

方式。唯有如此，才能最终形成“保护责任共担、流域环境共治、生态效益共享”的全流域团结互助，人

与自然大和谐的生态美景。 

2. 生态补偿与流域治理的关系 

生态补偿与流域治理二者紧密关联、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流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体系：生态补

偿是优化流域治理效能的关键手段，为流域治理提供动力保障；流域治理则是生态补偿机制落地实施的

基础载体，为生态补偿明确目标方向，二者协同作用，共同推动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 

2.1. 生态补偿为流域治理提供核心动力 

首先，生态补偿机制能够有效平衡流域内各主体的利益关系，激发生态保护的内生动力。通过对流

域生态保护者(如上游地区居民、生态修复工程实施主体)或因生态保护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地区给予经济

补偿，能够直接弥补其因限制资源开发、调整产业结构等产生的机会成本与经济损失，让“保护者受益”

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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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生态补偿机制能够化解上下游地区的利益冲突，促进流域协同治理。流域上下游地区在发展

诉求上存在天然差异：上游地区需优先保障生态安全，下游地区则更关注水资源供给与经济发展，这种

差异易引发利益矛盾，如上游过度开发导致下游水质恶化，或下游过度取水影响上游生态用水等。生态

补偿机制通过建立“上游保护、下游付费”“污染者赔偿、受益者补偿”的利益分配规则，让下游地区为

上游的生态保护行为支付合理成本，同时上游地区也需对因自身污染造成的下游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从

而明确上下游地区的权利与义务，减少区域间的利益摩擦。在此基础上，上下游地区可进一步建立协同

治理机制，共同制定流域生态保护规划、开展联合监测执法，形成“共护一江水”的治理合力。 
最后，生态补偿资金能够引导流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流域绿色发展转型。生态补偿并非单纯

的“资金转移”，而是通过资金的定向投入，引导流域内产业向绿色、低碳、环保方向转型。以上游地区

为例，可利用补偿资金发展生态农业(如有机种植、生态养殖)、生态旅游(如森林康养、河湖观光)、环保

产业(如污水处理、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绿色产业，逐步降低对传统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依赖，实现经济

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同时，下游地区也可通过补偿资金支持环保技术研发、水环境治理设施建

设，提升水资源循环利用效率，推动产业绿色化改造，最终实现整个流域的绿色低碳发展，从根本上减

少流域污染来源，提升流域治理的长效性。 

2.2. 流域治理为生态补偿提供实施保障 

第一，流域为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明确的空间范围与管理对象。“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作为

横向财政生态转移支付的典型模式，为民生保障与环境保护的多主体共治提供了实践场景。”[10]流域作

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与经济社会系统，具有完整的水文循环过程与生态链条，这使得生态补

偿能够围绕特定流域的生态问题、利益主体开展精准设计，避免补偿范围模糊、对象不明的问题。 
第二，流域治理的各项政策措施为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实践平台与实施抓手。流域治理涉及水资源

管理、水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等多个领域，其实施的各项工程与政策(如水源地保护工程、河道清淤疏浚

项目、排污许可制度等)均可与生态补偿机制深度融合。 
第三，流域治理的评估体系为生态补偿标准制定与效果检验提供科学依据。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需

要综合考虑流域生态环境状况(如水质等级、森林覆盖率)、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如水源涵养量、碳汇量)、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如地区 GDP、人均收入)以及生态保护成本(如污染治理投入、产业转型损失)等多方面

因素，而这些数据的获取均依赖于流域治理过程中建立的监测评估体系。 

3. 典型案例经验总结 

3.1.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 

新安江作为钱塘江的重要支流，是千岛湖最大的入湖河流，其水质直接决定千岛湖的生态安全——

上游流域位于安徽省黄山市，是新安江水源涵养的核心区域；下游流域涵盖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等地区，

是千岛湖生态产品的主要受益区，同时承担着保障长三角地区饮用水安全的重要责任。 
2011 年之前，由于上下游地区缺乏明确的利益协调机制，上游地区为发展经济，存在一定程度的资

源开发与污染排放行为，导致新安江流域水质面临恶化风险，千岛湖富营养化趋势逐渐显现，上下游地

区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日益突出。为破解这一困境，2011 年，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
联合安徽省、浙江省，启动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为全国流域跨省补偿探索“先行先试”

的经验。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创新性地采用“双向补偿”原则，构建了“水质达标奖励、超标赔偿”的动

态调节机制：由中央财政与安徽、浙江两省共同出资设立补偿资金池。双方约定以新安江省界断面(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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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的水质作为考核指标，若年度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千岛湖饮用水源地水质要求)，则由浙江省

向安徽省支付生态补偿资金；若水质未达到考核标准，则由安徽省向浙江省支付赔偿资金，赔偿资金同

样用于流域生态治理。补偿资金的使用范围明确聚焦于新安江流域的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具体包括：

水源地保护工程(如农村污水管网建设、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改造)、生态修复项目(如退耕还林、湿地保护)、
绿色产业扶持(如生态农业补贴、生态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民生保障(如生态护林员岗位设置、移民安

置补助)等，确保资金“用在刀刃上”。 
经过十余年的试点实践，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实现了“生态改善、经济转型、

民生受益”的多重目标。新安江上游流域总体水质稳定达优，千岛湖湖体水质总体稳定保持为 I 类，营养

状态指数由中营养变为贫营养。黄山市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高，生态经济化和经济生态化早良好协同态

势[11]。在生态效益方面，2012 年以来，新安江跨省断面水质连续 12 年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 I 类标准，

每年向千岛湖输送约 70 亿立方米优质水[12]，富营养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流域内森林覆盖率显著提升，

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加，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大幅增强。在经济效益方面，生态补偿机制推动上游安徽

省黄山市加速产业转型，逐步摆脱对传统工业的依赖，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

引擎。在社会效益方面，补偿资金通过设立生态护林员、污水处理设施运维员等岗位，直接带动上游地

区群众就业，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同时，农村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的

完善，也显著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提升了居民生活质量。 

3.2. 渭河流域生态补偿实践 

渭河处于中国西部战略要地“关中–天水经济区”依次将经济区的核心城市——甘肃的天水、定西

及陕西的宝鸡、咸阳、西安、渭南联结起来，是经济区发展的基础性水源，水资源对于干旱地区的“关中

–天水经济区”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渭河是“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的命脉[13]，对流域内农业生

产、工业发展、居民生活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然而，受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持续增长、资源过度开

发等因素影响，渭河流域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一是水资源短缺加剧，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二是水污染问题严重，流域内工业企业、城镇生活污水以及农业污染大量排入渭河，导致渭河干流及主

要支流水质持续恶化；三是生态系统退化，由于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渭河河道萎缩、湿地减少，水

生生物栖息地遭到破坏，鱼类等水生生物种类与数量大幅减少，流域生态功能显著下降。为扭转渭河流

域生态恶化趋势，陕甘两省于 2011 年签订的《渭河流域环境保护城市联盟框架协议》是黄河流域首个跨

省生态补偿政策[14]。 
陕西省结合渭河流域“省内流域为主、上下游联系紧密”的特点，设计了“水质与水量双指标考核、

补偿与赔偿双向约束”的生态补偿模式，构建了一套针对性强、可操作的实施机制。在考核指标设定上，

突破单一水质考核的局限，将“水质”与“水量”相结合：水质方面，以流域内各市县出境断面的水质类

别(如Ⅲ类、Ⅳ类、劣Ⅴ类)及主要污染物浓度作为核心考核指标；水量方面，根据流域水资源分配方案，

设定各市县的最小下泄流量指标，确保下游地区生态用水需求。在补偿与赔偿规则上，实行“达标补偿、

超标赔偿、缺水处罚”：若某市县出境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考核标准，且下泄水量满足要求，则由省级

财政向其支付生态补偿资金；若水质未达标或下泄水量不足，则需按相应标准向省级财政缴纳赔偿资金

或罚款。 
在资金来源与使用方面，渭河流域生态补偿资金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省级财政专项转移支付，

每年从省级财政预算中安排专项资金注入补偿资金池，确保资金来源的稳定性；二是污染企业罚款与超

标赔偿资金，将流域内企业因超标排污、违法取水等行为缴纳的罚款，以及市县因水质水量不达标缴纳

的赔偿资金，统一纳入补偿资金池，实现“污染者付费”与“受益者补偿”的结合。补偿资金的使用则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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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投向流域生态治理关键领域，包括：水污染治理工程(如城镇污水处理厂新建与提标改造、工业废水深

度处理设施建设)、水资源节约与利用项目(如农业节水灌溉、再生水回用工程)、生态修复工程(如河道清

淤疏浚、河岸植被恢复、湿地保护)以及监测能力建设(如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水量计量设施安装)等，

确保资金能够直接服务于渭河流域生态改善。 
经过十余年的持续推进，渭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取得了显著的生态与社会效益，流域生态环境质量

实现根本性改善。渭河干流劣Ⅴ类水质断面已全面消除，主要污染物浓度显著降低。同时，生态补偿机制

也促进了流域内各地政府和企业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加大了对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水资源节约利用等方

面的投入，推动了渭河流域的生态修复和可持续发展。 

3.3. 闽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探索 

闽江作为福建省最大的河流，发源于福建省西部山区，流经三明、南平、福州等重要城市，全长 577
千米，流域面积达 6.1 万平方公里[15]，是福建生态安全的“核心屏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

然而，随着福建省经济的快速发展，闽江流域生态环境面临新的挑战：一是森林资源遭到一定破坏，过

度砍伐、毁林种果等行为导致水土流失加剧；二是水污染问题逐步显现，流域内工业企业以及城镇生活

污水排放量逐年增加，农业污染也日益突出，导致闽江部分支流(如沙溪、尤溪)水质出现波动，局部河段

出现轻度污染；三是生态功能退化，由于水土流失、水污染等因素，闽江流域湿地面积减少、水生生物

栖息地破坏，部分珍稀物种数量减少，流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服务功能受到威胁。为保护闽江流域珍

贵的生态资源，协调流域内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福建省于 2015 年正式启动闽江流域生态补偿机

制建设，探索具有福建特色的流域生态治理路径。 
福建省立足闽江流域“省内流域、生态敏感、多方参与”的特点，创新性地提出了“政府主导、市场

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协同生态补偿模式，构建了多层次、多渠道的补偿体系，打破了传统单一政府

补偿的局限。在政府主导层面，福建省建立了以财政转移支付为核心的纵向补偿机制：省级财政每年从

一般公共预算、水资源费、排污费等资金中统筹安排闽江流域生态补偿专项资金，根据各市县的生态保

护贡献、生态保护成本以及出境断面水质状况，采用因素法进行分配，重点向闽江上游生态屏障区倾斜。

同时，福建省还建立了“生态保护红线补偿制度”，对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的区域给予额外补偿，确保重

点生态功能区的保护力度。 
在市场运作层面，福建省积极探索市场化补偿方式，盘活流域生态资源，拓宽补偿资金来源。一是

开展水资源使用权交易试点，在闽江流域内明确各地区、各行业的水资源使用配额，允许水资源富余地

区或企业将节约的水资源配额通过市场交易转让给缺水地区或企业，交易收益的一部分用于上游地区生

态保护；二是推进排污权交易，将流域内主要污染物的排污权纳入交易体系，企业若需增加排污量，需

从市场购买排污权，而减少排污量的企业可将多余排污权出售，通过市场机制倒逼企业减排，同时交易

收入用于流域生态治理；三是探索生态产品市场化路径，支持上游地区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产业，

通过“生态 + 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 
在社会参与层面，福建省通过政策引导、宣传动员等方式，鼓励社会资本、非政府组织(NGO)、公众

共同参与闽江流域生态补偿与治理。一方面，出台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保护项目。另一方面，

支持环保 NGO、志愿者团队参与流域生态监测、环保宣传等工作。 
闽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实施以来，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显著提升，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

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在生态效益方面，森林覆盖率持续提高，水土流失面积不断减少，水质总体保持

良好，流域湿地面积大量恢复，水生生物多样性明显改善流域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净化水

质等功能显著增强。在经济效益方面，生态补偿机制推动了闽江流域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上游地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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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生态优势，培育了一批特色绿色产业。同时，生态旅游成为流域经济新增长点，实现了“生态保护”与

“经济增收”的双赢。在社会效益方面，生态补偿机制使得上游地区农村污水、垃圾处理设施覆盖率得

到显著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居民饮水安全得到切实保障；新增生态护林员、生态旅游服务人

员、有机农业技术员等岗位，有效解决了上游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同时，生态补偿机制也促

进了流域内区域协调发展，上游生态屏障区与下游经济核心区的差距逐步缩小，为福建省实现“生态美、

百姓富”的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撑。 

4.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立法完善建议 

4.1. 因地制宜确定补偿方式，提升补偿针对性 

我国地域广袤，不同流域在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基底、资源禀赋条件等方面存在显著异质性，

若采用“一刀切”的补偿模式，既无法精准解决特定流域的核心矛盾，还可能造成补偿资源错配、激励

效能弱化等问题。因此，需以“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为核心原则，结合流域特征设计差异化补偿路径，

并创新资金整合与使用模式，提升补偿机制的精准性与有效性。 
对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域，可构建“资金补偿 + 政策补偿 + 市场补偿”

的多元协同补偿体系。一方面，依托经济优势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向上游生态保护区域提供足额资金，直

接弥补其因限制开发产生的机会成本与生态保护投入；另一方面，通过政策倾斜强化上游绿色发展能力，

如给予上游地区产业税收减免、环保项目优先审批权限。同时，进一步拓展市场补偿空间，深化水权、

排污权、碳汇权等生态资源市场化交易。此外，可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变现”路径，推动上游生态农产

品、生态旅游服务通过“优质优价”机制进入下游市场，让生态保护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 
对于中西部地区部分经济水平一般的省内流域，可优先采用“异地开发 + 产业转移 + 生态项目补

偿”的非资金主导型补偿模式。“异地开发”可由下游地区在辖区内划定专属区域，与上游地区共建生

态友好型产业园区，上游负责园区生态管护与部分运营管理，下游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园区收益按约

定比例反哺上游，实现“异地发展、利益共享”；“产业转移”需引导下游低污染、高附加值产业向上游

有序转移，同步协助上游建设配套环保设施，在带动上游经济发展的同时规避新增污染风险；“生态项

目补偿”则通过上下游协同实施水土保持、湿地修复等生态工程，下游承担部分项目资金，上游负责工

程落地，项目成效由双方共享，既直接改善流域生态，又降低资金转移过程中的管理成本。 

4.2. 健全补偿分配机制，落实合作共治原则 

补偿资金的科学分配是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可持续运行的核心，也是践行“合作共治”原则的关键保

障。当前部分流域补偿资金分配存在三种问题：一是分配主体单一，政府主导下企业、社会组织等利益

相关方参与度低，难以充分反映多元诉求；二是分配标准缺乏科学性，部分地区仅依据行政区域、人口

等基础因素分配，未考量生态保护贡献与成本，易出现“平均主义”或“分配失衡”；三是资金监管缺

位，挪用、闲置现象时有发生，影响治理效能。因此，需从顶层设计、标准构建、监管考核三方面完善分

配机制，确保资金“分得公平、用得高效、管得规范”。 
在顶层统筹层面，需明确资金分配的权责体系与协同机制。建议中央出台《流域生态补偿资金分配

管理办法》，界定中央、省、市、县四级政府权责：中央负责制定全国性分配原则与考核标准，协调跨省

流域资金分配；省级统筹省内流域资金，制定具体分配细则；市县负责资金落地与监管。同时建立“上

下游协同协商”机制，跨省或跨市县流域需成立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代表组成的补偿资金分配委员

会，共同参与方案制定、调整与监督，保障分配过程公开透明，避免“单向决策”引发的利益矛盾。 
在分配标准层面，需构建多因素量化分配模型。以“受益者补偿、污染者付费、保护者受偿”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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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将三类核心指标纳入模型：一是生态保护贡献指标，包括森林覆盖率、水源涵养量、水质改善幅度

等，贡献越高补偿越多；二是生态保护成本指标，涵盖因限制开发导致的 GDP 损失、生态工程投入等，

成本越高补偿力度越大；三是生态受益指标，如下游水资源使用量、生态旅游收入等，受益越多需承担

的补偿比例越高。同时针对不同补偿对象设计差异化分配方式：政府层面资金侧重生态项目与公共服务；

企业层面通过绿色补贴、税收减免落实补偿；农户层面直接发放生态护林员、有机农业补贴，确保资金

直达保护一线。 
在监管考核层面，需建立“考核–反馈–调整”的闭环机制。一是将资金使用效果纳入地方政府绩

效考核，考核指标涵盖水质达标率、资金拨付及时率、公众满意度等，结果与后续资金分配挂钩，成效

显著者给予奖励，未达标者缩减额度；二是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定期对资金分配与使用开展独立评估，

评估报告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三是完善公众参与机制，通过听证会、网络公示等渠道征集意见，

及时整改问题。此外，可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资金跟踪系统，实时监控资金流向与项目进展，杜绝挪用、

闲置，推动各主体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共治”。 

4.3. 提升多元主体协同性，构建共治共享格局 

当前流域生态补偿以政府为主导，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度低，导致治理资源有限、

效能不足。企业作为污染源头与生态受益者，部分环保责任意识薄弱；社会组织与公众参与渠道狭窄，

难以发挥监督与服务作用。而流域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决定了治理需多元主体协同发力，因此需从政策激

励、制度信任、人际信任三方面突破协同壁垒，构建“政府引导、企业发力、社会参与、公众监督”的共

治格局。 
政策激励需为多元主体参与提供保障。对企业而言，可推出“生态补偿 + 政策优惠”组合措施：税

收上对参与污染治理、购买碳汇的企业减免所得税与增值税；金融上设立绿色信贷专项额度，探索绿色

债券、保险等产品；市场上扩大排污权、水权交易范围，简化流程降低成本，让企业通过交易获得收益。

对社会组织与公众而言，设立生态补偿专项基金，补贴开展生态监测、环保宣传的社会组织；定期开展

技能培训提升参与能力；对表现突出的主体授予“生态保护先进”称号，营造参与氛围。 

4.4. 引入社会资本，拓宽融资渠道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资金当前高度依赖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融资渠道单一的弊端显著：一方面财政资

金受经济形势、收支状况影响，稳定性不足，地方财政压力大时易出现资金缩减或延迟，影响保护连续

性；另一方面资金使用效率偏低，“重投入、轻效益”导致“生态治理规模不经济”。尽管政府补偿在生

态资源产权不明晰、交易成本高的场景下必要，但长期以来难以支撑机制可持续发展，因此需引入社会

资本，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融资体系。 
在社会资本参与路径上，需依据主体特征设计差异化模式。企业层面，鼓励环保企业以“生态投资 

+ 收益回报”参与，引导高耗能企业通过购买排污权、碳汇或直接投资环保项目履行责任。社会组织层

面，支持环保 NGO 通过线上平台发起公益募捐，用于水质监测、生态宣传，同时作为第三方参与项目评

估监督。公众层面，鼓励参与生态志愿活动，推广“生态产品认养”“众筹”模式，如认养护岸树、众筹

湿地修复，以生态产品回报提升参与感。 
在市场化融资工具创新上，需盘活生态资源价值。一是深化生态资源产权改革，推进水权、排污权、

碳汇权确权，建立统一交易平台，降低交易成本；二是开发绿色金融产品，设立流域生态补偿专项信贷，

提供低利率长周期贷款；发行与治理成效挂钩的绿色债券；探索生态补偿责任保险，降低社会资本风险。 
在社会资本保障机制上，需降低参与风险、提升参与意愿。一是完善法律法规，出台《社会资本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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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流域生态补偿管理办法》，明确参与范围、收益分配与退出机制，规避政策变动风险；二是建立风险

分担机制，由政府、金融机构、社会资本共建风险补偿基金，对不可抗力导致的损失予以补贴，政府为

绿色信贷提供贴息或担保；三是强化监管服务，构建“政府 + 第三方 + 公众”监管体系，全流程监控

项目质量与资金效率，同时设立服务平台提供项目对接、政策咨询，简化审批流程，提升参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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